
外籍家庭傭工的責任 

 應避免借貸。即使是由你的職業介紹所要求，亦請勿向財務公司

借貸以支付職業介紹所的費用。 

 

 不應隨便「跳工」。除特殊情況外，外籍家庭傭工（外傭）在合約

期內提出轉換僱主的申請，通常不會獲得批准。如外傭涉嫌濫用

提早終止合約以轉換僱主的安排，其日後的工作簽證申請可能會

被拒絕。 

 

 即使你的僱主或職業介紹所同意或要求，你亦不應從事任何非法

工作，包括兼職工作。 

 

 只可在合約訂明的僱主住址擔任家務工作，請勿為僱主以外的人

士工作。 

 

 僱主須向外傭在合約訂明的住址提供免費居所，而外傭亦只可在

該住所居住。如外傭在合約訂明的住址以外的地方留宿，即使獲

得僱主允許或該住宿地方是由僱主提供，其日後的工作簽證申請

亦可能會被拒絕。 

 

 如外傭違反逗留條件，可能會被檢控及遣回原居地。 

 

 查詢及投訴 

24小時熱線：2157 9537 （由「1823」接聽） 

外傭專題網站網上表格：www.fdh.labour.gov.hk 

電郵：fdh-enquiry@labour.gov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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